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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

1、《对外贸易法》的适用范围

《对外贸易法》规定，中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该法。（仅适用于中国内地）

【解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已经分别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台湾、澎

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世贸组织，成为我国的单独关税区。

2、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

（1）对外贸易经营者包括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2）对外贸易经营无需专门许可。

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或其他执业手续的单位和个人均可从事外贸经营。（比如：海外代购行业就不需要经过单独专

门的许可）

（3）备案管理体制：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但是，法律、

行政法规和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

（4）国营贸易的特别规定

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只能由经授权的企业经

营，但国家允许部分数量的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由非授权企业经营的除外。（“粮食进出口”仅授权“中

粮集团”来经营）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对外贸易经营者及其管理的表述中，符合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

A. 对外贸易经营实行特许制，经营者需经审批并获得外贸经营资格

B. 国家可以允许部分数量的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由非授权企业经营

C. 对外贸易经营者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但不包括个人

D.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都应当向国家工商总局或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

【答案】B

【解析】

（1）选项 AC：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依法从事对外贸易。

（2）选项 B：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只能由经授权的企业经营；但是，国家允许部分数量的国营贸易

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由非授权企业经营的除外。

（3）选项 D：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

二、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

1、货物进出口

（1）自由进出口

商务部基于监测进出口情况的需要，可以对“部分”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进出口自动许可并公布其目录。（不需

办理额外手续）

（2）限制进出口的（配额+许可证）

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进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许可证”管理。（配

额以内低税率，超过配额高税率）

2、技术进出口



（1）自由进出口

对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商务部或其委托机构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合同登记仅具有备案意义，合同自依法成立

时生效，不以登记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

（2）限制进出口

对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技术进出口合同自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生效。

【例-单选题】根据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规定，我国对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的是（ ）。

A. 许可证管理

B. 关税配额及许可证管理

C. 配额管理

D. 非关税配额及许可证管理

【答案】A

【解析】

（1）货物：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许可证”等方式管理；

（2）技术：国家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

【例-单选题】根据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规定，对于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进出口货物，我国实行的管理方式是（ ）。

A. 配额管理

B. 自由进出口管理

C. 备案登记管理

D. 许可证管理

【答案】A

【解析】国家规定有数量限制的限制进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其他限制进出口货物，实行许可证管理。

三、对外贸易救济

1、反倾销措施

（1）反倾销调查

①经申请

申请人应为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

【解释】（1）在表示支持申请或者反对申请的国内产业中，支持者的产量占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总产量的 50％以上

的，应当认定申请是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可以启动反倾销调查；

（2）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足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25％的，不得启动反倾销调查。

②依职权

商务部虽未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可以自行

决定立案调查。（可以收到申请立案，也可以自行立案）

（2）反倾销调查的期限

反倾销调查应当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 12 个月内结束；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 6个月。（12

个月+6 个月）

（3）反倾销调查终止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反倾销调查应当终止，并由商务部予以公告：



①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②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倾销、损害或者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

③倾销幅度低于 2％的；

④倾销进口产品实际或者潜在的进口量或者损害属于可忽略不计的；

⑤商务部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

（4）临时反倾销措施

①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②要求提供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

【解释】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注意】临时反倾销措施实施的期限，自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4个月；在特殊情形下，

可以延长至 9 个月。（4 个月+5 个月）

（5）价格承诺

①倾销进口产品的出口经营者在反倾销调查期间，可以向商务部作出改变价格或者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的价格承诺。

②商务部可以向出口经营者提出价格承诺的建议，但不得强迫出口经营者作出价格承诺。（价格承诺必须由出口经

营者提出，商务部只是提建议）

③商务部对倾销以及由倾销造成的损害作出肯定的初裁决定前，不得寻求或者接受价格承诺。（商务部对其定性为

倾销之前，不得接受出口经营者价格承诺）

（6）反倾销税

“终裁”决定确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倾销税。

【注意】征收反倾销税，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

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①反倾销税原则上仅适用于终裁决定公告之日以后进口的产品。（不追溯）

②反倾销税的纳税人为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国内进口经营者纳税）

③在任何情形下，反倾销税税额不超过终裁决定确定的倾销幅度。

④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不超过 5 年，但经商务部复审确定终止征收反倾销税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者再度

发生的，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例-单选题】根据涉外经济法律制度的规定，有权作出征收反倾销税决定的机构是（ ）。

A. 商务部

B. 海关总署

C. 国家税务总局

D.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答案】D

【解析】征收反倾销税，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

告。

2、反补贴措施

（1）反补贴调查

反补贴调查在申请、启动、实施、终止等方面的条件和程序与反倾销调查基本相同。略有差异的是，《反补贴条例》

规定的终止情形之一是“补贴金额为微量补贴”，而不是“幅度低于 2％”。

（2）反补贴措施

反补贴措施其具体内容和实施程序与反倾销措施基本相同。略有差异的是，临时反补贴措施实施的期限，自临时反

补贴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4 个月，不得延长。

【链接】临时反倾销措施实施的期限，自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4个月；在特殊情形下，

可以延长至 9 个月。

3、保障措施

（1）基本概念

因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与其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的，



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并可以对该产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解释】从性质上说，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有所不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是倾销和补贴这样的

“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保障措施针对的则是“公平贸易”条件下的特殊情形。

【例-单选题】根据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规定，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的特殊情形，可以采取特定的贸易救济措施。该

措施是（ ）。

A. 反补贴税

B. 反倾销税

C. 价格承诺

D. 保障措施

【答案】D

【解析】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针对的是倾销和补贴这样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保障措施针对的是公平贸易条件下的

特殊情形。

（2）保障措施的启动

①依申请

与国内产业有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保障措施条例》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采取保障措施的

书面申请。

②依职权

商务部虽未收到采取保障措施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国内产业因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也可以

决定立案调查。（商务部可接受申请立案，也可以自行立案）

（3）临时保障措施

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可以作出初裁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终裁决定，并予以公告。

有明确证据表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不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将对国内产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时，商务部可以作出“初

裁”决定，并采取临时保障措施。

①临时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

之日起执行）。

②临时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自临时保障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200 天。

【链接】临时反倾销措施实施的期限，自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4个月；在特殊情形下，

可以延长至 9 个月。

【链接】临时反补贴措施实施的期限，自临时反补贴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 4 个月，不得延长。

（4）保障措施

“终裁”决定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保障措施。

①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决定）、数量限制（商务部作出决定并予以公告）等形

式。

②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4 年。符合条件的，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在任何情况下，一项保障

措施的实施期限及其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最长对国内企业保护 10 年，不得永久保护，因为本身并不存在不

公平的贸易条件）

【总结】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反倾销 反补贴 保障措施

措施 临时反倾销措施；

价格承诺；

反倾销税。

临时反补贴措施；

价格承诺；

反补贴税。

临时保障措施（提高关税）；

保障措施（提高关税或者数量限制）。

期限 （1）临时反倾销：

公告起 4 月+5 月。

（2）反倾销税：

不超 5 年，可延长。

（1）临时反补贴：

不超 4 月，不得延长。

（2）反补贴税：

不超 5 年，可延长。

（1）临时保障措施：公告后不超过 200 天；

（2）保障措施：不超 4年，最长不超过 10

年。

程序 先初裁后终裁 先初裁后终裁 可初裁或直接终裁


